
 

国家标准《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23 部分: 低压与低温、大气

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订背景、起草过程 

1．任务来源 

该任务是根据国标委发【2025】58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5年第十批推荐

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的要求，计划编号：20255814-T-604，任务名称：

“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23 部分：低压与低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

主要起草单位：宁波市教学仪器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等，要求在 2026年 10月完成修订。 

2、制订背景 

我国 GB/T 12085《光学和光子学环境试验方法》分为 15个国家标准，与现行国际标准对应。

该标准的执行与否，关系到光学仪器和组部件在不同气候和地理环境下的产品性能，对光学仪器

整机产品的质量影响重大。目前我国生产的光学仪器及其组部件，约有 70%的产品出口国外。近

年来特别是光学仪器及其组部件出口产品的品种已经由价格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价格

相对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扩大出口产量，提高竞争能力，产

品必须全面贯彻国际标准。 

本次修订将有利于我国光学仪器产品质量的提升、统一环境试验检测方法，与国际标准接轨，

有利于光学仪器产品的出口创汇。同时对全面提升我国光学仪器产品质量、拓展国际市场有着重

要的积极意义。 

3．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25 年 10月底，全国光学和光子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光标委）

组织成立本项目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由宁波市教学仪器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等单位的专

家组成，宁波市教学仪器有限公司担任主要起草工作。起草单位首先对“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

验方法 第23部分: 低压与低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的国际标准ISO 9022-23:2023

进行了翻译，并根据当前我国光学仪器产品现状及发展趋势，参考了相关的光学仪器其他部件标

准对环境的要求，经研究决定本标准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9022-23:2023。在此基础上，起

草工作组于 2025年 11月 10日起草了本标准的讨论稿。2025 年 11月 27日，全国光标委召开了

本标准起草工作组电话讨论会议。起草工作组专家根据使用的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环境因素对光

学仪器和组部件的影响及我国标准用语的习惯，对该标准讨论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确认了标准

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起草单位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 

 



 

4．主要参加单位和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宁波市教学仪器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

对比 

1.标准的编制原则 

1）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和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份：以 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

化文件起草规则》给出的要求起草。 

2）本标准是等同采用 ISO 9022-23:2023《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23 部分：低

压与低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英文版）。 

3)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版本应为最新版本。 

4）为了利于标准的理解，本标准适当采用文字表述、图表和注的形式，尽可能清楚和简

练，保证标准的适用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是等同采用ISO 9022-23:2023《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23部分：低压与低温、

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其主要内容描述了光学仪器（包括来自其他领域的附加组件，

例如机械、化学和电子设备）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环境试验的方法，以检验其抗低压与低温结合的

影响的能力，包括潜在的水汽冷凝和冻结、大气温度和高温或湿热的综合能力的测试方法。修订

后的标准完全能适应我国各类光学仪器产品的发展要求，因此本标准等同采用该国际标准，并按

照我国标准编写规则GB/T 1.1和GB/T 1.2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 12085.23-2022《低压与低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与GB/T 

12085.23-202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内容（见第1章，2022年版的第1章）；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第4章、第5章、6.1和第7章，见2022年版的第2章、

第4章、第5章、6.1和第7章）； 

——更改了第4章标题； 

——更改了对5.3、5.4和5.5的描述（见5.3、5.4、和5.5，见2022年版的5.3、5.4、和5.5）； 

——增加了表标题和表头（见表1～表6，见2022年版的表1～表6）； 

——增加了“相对湿度”（见表5，见2022年版的表5）； 

——更改了A.5第1段内容； 

——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标准等同采用ISO 9022-23:2023《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23部分：低压与低温、

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增加了注（见第2章）； 

——对气压值的单位进行了换算（见第5章）。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编制本标准的整个过程中，宁波市教学仪器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大学等单位将本标准应用

于光学仪器环境试验中，在环境试验过程中研究试样的光学、气候、机械、化学和电气（包括静

电）等性能特性受到低压与低温,常温或高温综合影响的程度，同时可以完善环境试验方法标准

体系。目前国内应用企业已完全按原标准的规定进行环境试验。本次修订只是对个别内容作了调

整，如：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更改了第 4章标题、增加了相对湿度要求和增加了参考文献，

所以修订后的标准完全能适应国内企业的环境试验要求，符合当前光学仪器行业的发展水平。 

本标准的修订，有利于光学仪器的制造和质量评定，在使用和评定中能科学的、充分的应用

这些环境试验方法，针对不同产品可以做到准确性和规范性，确保对不同层次的需求，具有引导

科学作用。在引导科学使用的原则下，从而避免人力和物力上的浪费，有利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筑牢绿色生产标准基础，强化绿色消费标准引领。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

比情况 

本标准为：GB/T 12085.23-××××《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23 部分：低压与低

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ISO 9022-23:2023，IDT）。目前对 GB/T 12085《光学和

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系列标准修订后与国际标准一致，分为以下 15个部分： 

1) GB/T 12085.1《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1部分：术语、试验范围》（ISO 9022-1：

2016）； 

2) GB/T 12085.2《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低温、高温、湿热》（ISO 

9022-2:2015）； 

3) GB/T 12085.3《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3部分：机械作用力》（ISO 9022-3:2022）； 

4) GB/T 12085.4《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4部分：盐雾》（ISO 9022-4：2014）； 

5) GB/T 12085.6《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6部分：砂尘》（ISO 9022-6：2015）； 

6) GB/T 12085.7《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7部分：滴水、淋雨》（ISO 9022-7：2015）； 

7) GB/T 12085.8《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8 部分：高压、低压、浸没》（ISO 

9022-8:2015）； 

8) GB/T 12085.9《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9 部分：太阳辐射与风化》（ISO 9022-9：

2016）； 

9) GB/T 12085.11《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11 部分：长霉》（ISO 9022-11：2015）； 

10) GB/T 12085.12《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12 部分：污染》 （ISO 9022-12：

2015）； 

11) GB/T 12085.14《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14部分：露、霜、冰》（ISO 9022-14：

2015）； 

12) GB/T 12085.17《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17 部分：污染、太阳辐射综合试验》

（ISO 9022-17：2015）； 



 

13) GB/T 12085.20《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20 部分：含二氧化硫、硫化氢的湿

空气》（ISO 9022-20：2015）； 

14）GB/T 12085.22《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22部分: 低温、高温或温度变化与碰

撞或随机振动综合试验》（ISO 9022-22：2012）； 

15）GB/T 12085.23《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23 部分: 低压与低温、大气温度、

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ISO 9022-23:2023)。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

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是等同采用 ISO 9022-23:2023《光学和光子学 环境试验方法 第 23部分：低压与低

温、大气温度、高温或湿热综合试验》。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一致，无抵触。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的过程中，无重大分歧内容。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的内容不涉及任何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

议 

在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送审稿的过程中，无重大分歧内容。 

建议本标准编号为 GB/T 12085.23—××××，并在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本标准为第一次修订。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1、本标准无版权风险。 


